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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

编号：

致： （买方名称）

根据我方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的国内保理业务，我

方已将下表所列对你方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保理银行”），现通知贵方，请你方确认以下事项：

应收账款转让编号 应收账款

金额（元）

应收账款

到期日

交易合

同编号

发票编号 发票金

额（元）

1、对于保理银行所受让之账款，保理银行有权按照本通知书及相关的交易合同的规定以自身

名义向你方提出及处理索赔，你方应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进行支付。

2、你方应按时足额将上表所列应收账款支付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三环 支行（买方

保理银行名称，下称“买方保理银行”）。贵方付款时，请根据上表填写进账单/贷记凭证（同

城）、结算业务申请书（异地电汇），具体格式如下：栏位“收款人”，填写买方保理银行

名称；栏位“收款账号”，填写 (买方保理银行内部账号)；栏位“用

途”，填写“国内保理款项”；栏位“备注”，填写应收账款转让编号。

3、根据前述《国内保理合同》，所有交易合同项下的义务仍由我方承担，并未转让给保理银行，

所有与我方承担义务有关的诉讼、反诉或反索赔或者抵销，不论是否基于交易合同，均只能

向我方提起，不得向保理银行提起，但在向本公司提出相关争议的同时，应通知买方保理银

行有关争议事项。你方就上表所列任一应收账款发生争议并拒绝按以上第2条承诺向保理银

行支付上述任一应收账款的，你方应在有关应收账款相应的到期日前将该等争议事项按本通

知书附件《商业纠纷通知书》的格式书面通知买方保理银行。

4、至我方签署本通知书之日，上述应收账款未被任何有权机关采取查封、冻结或扣划等保全或

执行措施，也不存在任何第三人就上述应收账款主张任何权利。自我方签署本确认书之日起

至你方根据前述第2条向保理银行支付相应应收账款前，如果任何有权机关要求就上述应收

账款采取查封、冻结或扣划等保全或执行措施，或者任何第三人就上述应收账款主张任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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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你方应在收到有关通知或知悉有关事实之日起一日内书面通知买方保理银行。

5、上表所列的各笔应收账款中，如我方转让给保理银行的应收账款金额小于你方在应收账款到

期日的实际应付金额，你方仍应就差额部分向我方履行付款义务，该差额部分应通过保理银

行向我方支付。

6、你方确认上述事项及按以上第3、4条发送通知，应寄送或提交至买方保理银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号中青大厦

邮政编码： 100020

联系人： 徐亢

卖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签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应收账款金额指买方保理银行受让的、买方根据《交易合同》在应收账款到期

日应向卖方支付的金额，买方在《交易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分期履行的，应分期分别

填写应收账款金额；

2、应收账款到期日指《交易合同》所规定的最晚付款日，如果买方在同一《交易

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系分期履行的，则该《交易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到期日按各期应

收账款的最晚付款日分别计算、分别填写；

3、本通知书一式三份，经买方确认后，由买方、卖方、保理银行各持一份。


